
己
、
第
七
識
頌

帶
質
有
覆
通
情
本
，
隨
緣
執
我
量
為
非
，
八
大
遍
行
別
境
慧
，
貪
癡
我
見
慢
相
隨
。

恆
審
思
量
我
相
隨
，
有
情
日
夜
鎮
昏
迷
，
四
惑
八
大
相
應
起
，
六
轉
呼
為
染
淨
依
。

極
喜
初
心
平
等
性
，
無
功
用
行
我
恆
摧
，
如
來
現
起
他
受
用
，
十
地
菩
薩
所
被
機
。

第
七
識
名
末
那
，
因
其
排
行
第
七
，
故
名
第
七
識
。
在
未
講
本
頌
以
前
，
我
們
不
要

忘
記
八
識
一
共
分
四
組
，
前
五
識
一
組
，
第
六
識
一
組
，
第
七
識
一
組
，
第
八
識
一
組
。

它
們
性
質
各
不
相
同
。
現
在
講
第
七
識
，
先
講
為
什
麼
名
「
末
那
」
。

末
那
係
梵
語
，
譯
為
「
意
」
。
但
第
六
識
為
意
，
上
面
已
經
講
過
，
這
第
七
識
為

何
也
名
為
「
意
」
？
豈
非
重
複
？
因
第
七
識
的
意
，
如
樹
的
根
，
第
六
識
的
意
，
如
樹
的

枝
，
故
不
相
同
。
既
是
如
此
，
何
不
譯
成
華
語
名
「
意
」
？
因
經
中
有
五
不
翻
，
其
中
之

一
為
「
含
多
義
不
翻
」
，
恐
掛
一
漏
萬
。
此
雖
亦
名
「
意
」
，
但
仍
含
有
意
以
外
的
其
他

意
義
。
吾
人
起
心
動
念
都
由
此
第
七
識
生
起
，
各
識
的
規
矩
，
都
不
外
性
質
、
境
界
、
量

（
測
量
得
對
不
對
）
三
方
面
，
以
前
所
講
通
通
如
此
，
現
在
先
講
本
識
的
緣
境
及
識
性
，

看
本
文
：

「
帶
質
有
覆
通
情
本
」

一
、
分
釋

「
帶
質
」
是
講
第
七
識
所
接
觸
境
界
是
「
帶
質
境
」
。
何
謂
「
帶
質
」
？
質
是
本

質
，
但
不
純
，
有
誤
會
。
什
麼
誤
會
呢
？
比
方
：
一
眼
看
到
粉
牆
而
誤
為
白
紙
，
粉
牆
是

本
質
，
是
實
在
的
。
紙
係
誤
會
非
本
質
，
便
不
實
在
；
此
境
一
半
實
在
，
一
半
誤
會
，
故

為
「
帶
質
境
」
。
又
牆
是
眼
所
接
觸
，
意
根
不
能
，
只
能
起
誤
會
，
起
什
麼
誤
會
呢
？
看

圖
：

七 八

我

見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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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為
每
識
都
有
四
部
分
：
見
分
、
相
分
、
自
證
分
、
證
自
證
分
。
今
講
見
相
二
分
。

見
是
見
解
，
相
是
現
象
；
所
有
相
分
是
見
分
所
起
幻
象
，
是
假
的
。
譬
如
：
眼
見
白
紙
，

是
眼
的
見
分
接
觸
，
眼
的
相
分
而
起
。
耳
聽
打
黑
板
，
是
耳
的
見
分
接
觸
，
耳
的
相
分
而

起
，
其
餘
鼻
、
舌
、
身
等
同
此
理
。

第
七
識
的
作
用
，
只
是
以
自
己
的
見
分
，
抓
著
第
八
識
的
見
分
，
認
為
是
我
。
其

實
見
分
就
是
見
解
，
見
解
何
曾
是
我
。
當
七
、
八
兩
見
分
發
生
能
緣
所
緣
的
關
係
時
候
，

七
於
八
上
幻
現
我
體
、
觀
念
的
錯
誤
行
解
相
分
來
，
這
個
相
分
（
就
是
世
俗
外
道
所
謂
靈

魂
，
大
家
執
著
為
我
）
，
一
面
由
於
第
七
識
的
無
明
熏
染
，
通
於
執
情
，
一
面
由
第
八
識

的
似
常
、
似
一
、
似
我
的
現
象
配
合
，
通
於
本
質
。
也
就
是
一
半
和
所
緣
的
第
八
見
分
同

一
種
生
，
一
半
和
能
緣
的
第
七
見
分
同
一
種
生
，
由
七
、
八
兩
見
分
聯
帶
生
起
的
一
種
假

相
，
這
就
是
第
七
識
所
緣
的
帶
質
境
，
所
以
第
七
識
與
帶
質
境
相
應
。

「
有
覆
」
是
講
的
性
。
性
有
善
、
惡
、
無
記
三
種
，
如
拍
桌
子
，
是
身
的
動
作
，
身

屬
前
五
識
，
通
於
三
性
，
像
拍
桌
子
使
大
家
注
意
聽
講
，
可
以
說
是
善
性
；
如
拍
桌
子
是

在
發
脾
氣
，
動
瞋
念
，
那
就
屬
於
惡
性
了
。
但
第
七
識
通
什
麼
性
呢
？
通
的
是
無
記
性
，

只
抓
第
八
識
為
我
，
至
外
界
所
起
殺
、
盜
、
婬
、
妄
，
一
概
和
他
無
關
，
所
以
說
是
通
無

記
性
。
無
記
性
分
二
種
：
（
一
）
有
覆
無
記
。
（
二
）
無
覆
無
記
。
表
解
如
左
：

無
記
　
　
　
有
覆
（
自
性
妄
惑
，
隱
覆
聖
道
）

　
　
　
　
　
無
覆
（
非
自
性
妄
惑
）

覆
是
什
麼
呢
？
覆
是
蓋
本
性
。
什
麼
是
蓋
本
性
？
譬
如
：
今
天
起
殺
人
心
，
就
落
殺

人
種
子
，
打
人
就
落
打
人
種
子
，
但
又
本
性
帶
執
我
迷
惑
，
所
以
名
有
覆
無
記
。

「
通
情
本
」
為
帶
質
境
，
恐
大
家
不
明
白
，
現
在
再
來
解
釋
一
下
：

我
們
知
道
性
境
，
是
實
在
有
的
境
，
所
以
稱
它
為
性
的
緣
故
，
是
因
它
不
從
心
，
何

以
不
從
心
？
因
為
這
裡
所
說
的
心
，
是
識
所
變
的
緣
故
，
所
謂
「
性
境
不
從
心
，
獨
影
惟

從
見
，
帶
質
通
情
本
」
，
由
這
三
句
比
較
體
會
就
會
明
白
。
（
註
：
獨
影
惟
從
見
的
見
，

八
識
規
矩
頌
講
述
筆
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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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
含
見
解
意
。
）

通
情
本
就
是
通
情
通
本
，
情
是
「
見
分
」
（
七
識
）
；
「
本
」
是
本
質
（
八
識
）
。

二
、
合
釋

第
七
識
所
緣
的
境
是
帶
質
境
，
在
三
性
中
是
有
覆
無
記
性
，
因
其
為
煩
惱
所
蓋
覆
，

能
通
有
情
生
死
的
根
本
。

「
隨
緣
執
我
量
為
非
」

這
句
講
的
是
第
七
識
為
何
量
所
攝
，
釋
如
左
：

一
、
分
釋

「
隨
緣
」
是
隨
種
子
緣
、
根
本
緣
、
作
意
緣
，
係
第
六
識
造
作
，
第
七
識
接
受
。

「
執
我
」
是
執
著
為
我
。

「
量
為
非
」
是
量
為
非
量
。
測
量
的
都
是
不
對
的
。

二
、
合
釋

所
謂
隨
緣
，
本
來
係
第
六
識
造
作
種
子
、
根
本
、
作
意
等
緣
，
而
第
七
識
接
受
的
意

思
，
但
這
裡
所
說
的
隨
緣
，
僅
是
執
我
，
其
他
一
概
不
管
。
量
為
非
，
固
其
執
我
，
所
以

測
量
的
都
是
不
對
的
。
故
其
量
為
非
量
所
攝
。

「
八
大
遍
行
別
境
慧
」

這
句
偈
講
的
是
第
七
識
的
相
應
心
所
，
釋
如
左
：

一
、
分
釋

「
八
大
」
是
五
十
一
心
所
中
的
「
八
大
煩
惱
」
。

「
別
境
」
是
五
十
一
心
所
中
的
別
境
五
。

「
慧
」
是
別
境
五
中
之
一
。

二
、
合
釋

八
識
規
矩
頌
講
述
筆
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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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
裡
是
說
的
第
七
識
與
什
麼
心
所
相
應
，
與
八
大
煩
惱
相
應
，
與
遍
行
五
（
八
識
走

遍
，
故
謂
遍
行
）
相
應
，
在
別
境
五
之
中
與
慧
相
接
，
因
慧
能
分
別
，
不
能
入
定
，
又
能

起
念
頭
。
講
到
這
裡
，
我
們
會
疑
惑
，
到
第
七
識
何
以
不
與
小
隨
煩
惱
相
接
呢
？
講
起
來

很
麻
煩
，
必
須
列
表
，
單
講
不
易
記
，
更
加
亂
，
所
以
不
細
說
。

「
貪
癡
我
見
慢
相
隨
」

本
句
與
上
句
同
屬
第
七
識
的
相
應
心
所
，
釋
如
左
：

一
、
分
釋

「
貪
癡
我
見
慢
」
是
將
貪
、
癡
、
見
、
慢
，
四
種
根
本
煩
惱
，
各
冠
以
我
字
解
釋
。

「
相
隨
」
上
述
四
種
煩
惱
相
隨
。

二
、
合
釋

第
七
識
自
性
晦
妄
，
執
第
八
識
為
我
，
因
生
出
四
種
毛
病
，
就
是
我
貪
、
我
癡
、
我

見
、
我
慢
。
因
為
愛
自
體
，
故
我
貪
；
迷
自
體
，
故
我
癡
；
執
我
，
故
我
見
；
由
愛
生
出

一
切
我
好
，
他
不
好
，
故
我
慢
。
由
於
這
四
種
毛
病
，
所
以
才
有
覆
；
又
由
於
有
這
四
種

毛
病
，
遂
於
二
十
四
種
煩
惱
相
應
而
蓋
覆
聖
道
，
不
過
這
種
蓋
覆
力
量
薄
弱
，
所
以
稱
為

無
記
。第

七
識
所
造
的
業
，
是
好
呢
？
還
是
不
好
？
下
面
四
句
偈
就
是
講
他
的
業
用
，
現
先

看
第
一
句
。

「
恆
審
思
量
我
相
隨
」

一
、
分
釋

「
恆
」
是
長
久
不
斷
。

「
審
」
是
審
察
分
別
。

「
思
量
」
是
思
想
較
量
。

「
我
相
隨
」
是
我
見
相
隨
。

八
識
規
矩
頌
講
述
筆
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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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識
計
分
四
組
，
上
面
曾
經
講
過
，
但
這
四
組
的
作
用
，
各
不
相
同
，
在
未
綜
釋
本

句
前
，
先
將
八
識
四
組
的
作
用
，
表
解
如
左
，
看
左
表
：

	
	

	

　
恆
而
不
審—

第
八
識

八
識
之
異	

　
審
而
不
恆—

第
六
識

	
	

	
　
不
恆
不
審—

前
五
識

	
	

	

　
亦
恆
亦
審—

第
七
識

二
、
合
釋

第
八
識
能
長
久
，
但
沒
有
審
察
分
別
，
所
以
說
是
「
恆
而
不
審
」
。

第
六
識
能
分
別
，
但
不
能
長
久
。
如
想
吃
、
想
喝
或
想
看
電
影
，
都
是
第
六
識
的
分

別
，
但
此
念
起
，
彼
念
落
，
所
以
說
是
「
審
而
不
恆
」
。

前
五
識
既
不
長
久
，
也
無
力
自
行
分
別
。
如
眼
不
能
看
百
年
，
就
是
不
恆
，
看
黑

白
，
聽
粗
細
，
都
是
眼
耳
的
單
獨
作
用
，
必
須
與
第
六
識
的
五
俱
意
識
相
合
，
方
起
作

用
，
所
以
說
是
不
審
。

而
第
七
識
無
剎
那
斷
我
，
所
以
說
他
是
亦
恆
亦
審
，
也
就
是
「
恆
審
思
量
我
相
隨
」

的
意
義
。

「
有
情
日
夜
鎮
昏
迷
」

一
、
分
釋

「
有
情
」
指
眾
生
。

「
日
夜
」
是
日
間
與
夜
間
。

「
鎮
昏
迷
」
是
為
昏
迷
所
鎮
。

二
、
合
釋

有
情
是
指
眾
生
，
意
思
是
說
第
八
識
本
是
善
良
的
，
被
第
七
識
執
我
所
害
，
因
執

我
，
遂
有
人
我
執
與
法
我
執
的
不
同
。
有
人
我
就
生
法
我
，
什
麼
是
人
我
呢
？
就
是
執
著

有
我
，
包
括
一
切
眾
生
，
如
豬
也
有
我
執
。
什
麼
是
法
執
？
就
是
對
一
切
理
、
一
切
事
，

八
識
規
矩
頌
講
述
筆
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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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
己
執
自
己
的
對
。
又
因
有
了
人
我
執
與
法
我
執
，
遂
不
能
了
解
第
八
識
是
緣
生
、
是
相

續
，
本
來
沒
有
的
。
因
為
沒
有
，
才
隨
緣
變
化
，
產
生
靈
魂
相
續
。
豬
，
即
執
著
豬
身
，

豬
死
後
，
受
業
力
牽
引
，
托
生
為
鳥
，
又
執
著
鳥
身
，
遂
忘
記
前
身
，
鳥
死
後
，
或
轉
上

帝
或
轉
人
，
執
此
忘
彼
，
輪
轉
不
已
。
所
以
又
說
，
執
著
有
眾
生
是
人
我
，
執
著
有
第
八

識
是
法
我
，
現
列
表
說
明
：

我	

人

	
	

法
　
　		

不
達
第
八
識
是
緣
生
是
相
續

到
此
就
易
了
解
本
句
意
義
，
是
因
有
情
執
我
，
故
為
昏
迷
所
鎮
，
第
八
識
不
明
。
但

是
怎
麼
的
昏
迷
呢
？
接
看
下
句
：

「
四
惑
八
大
相
應
起
」

「
四
惑
」
是
四
個
根
本
煩
惱
。

「
八
大
」
是
八
個
大
隨
煩
惱
。

第
七
識
都
和
他
們
相
應
而
生
起
不
停
的
我
相
。

「
六
轉
呼
為
染
淨
依
」

一
、
分
釋
（
表
釋
如
左
）

	
	

	

六
依
七
而
生
，
五
復
依
六
。

七
為
意
根	

轉
染
轉
淨
，
以
斷
執
為
定
。

	
	

	

七
識
染
前
六
識
，
行
善
亦
染
。

說
明
：
以
第
七
識
的
意
根
為
依
靠
，
生
起
第
六
意
識
，
前
五
識
又
復
以
意
識
為
依

靠
，
第
七
識
是
介
乎
前
六
識
中
的
一
個
有
力
因
素
，
轉
染
或
是
轉
淨
，
都
要
看
第
六
識
能

否
斷
除
我
法
二
執
為
定
。
第
七
識
的
染
污
前
六
識
，
不
單
是
作
惡
，
就
是
行
善
也
有
染

污
，
譬
如
水
流
，
若
其
源
頭
不
淨
，
隨
其
流
到
何
處
，
總
是
難
以
去
掉
其
染
污
性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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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合
釋

眼
、
耳
、
鼻
、
舌
、
身
、
意
等
六
識
，
要
想
轉
好
，
必
須
依
第
七
識
的
轉
淨
。
第
七

識
染
污
，
前
六
識
也
染
污
，
第
七
識
清
淨
，
前
六
識
也
清
淨
，
所
以
前
六
識
稱
呼
第
七
識

為
染
淨
依
。

以
上
四
句
是
說
明
第
七
識
的
業
用
，
現
已
解
釋
完
畢
。
下
面
四
句
偈
是
說
明
第
七
識

的
轉
依
相
，
現
看
第
一
句
：

「
極
喜
初
心
平
等
性
」

一
、
分
釋

「
極
喜
」
是
十
地
菩
薩
之
第
一
地
，
名
極
喜
地
。

「
初
心
」
是
極
喜
地
之
初
心
。

「
平
等
性
」
是
轉
成
平
等
性
智
。

二
、
合
釋

第
七
識
要
到
極
喜
地
初
心
的
時
候
，
才
能
轉
成
平
等
性
智
，
列
表
說
明
。

平
等
性
智
　
　
由
六
識
聞
思
加
行
。
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由
七
識
轉
淨
無
執
。

上
表
的
意
思
是
表
明
第
七
識
的
力
量
雖
小
，
可
由
第
六
識
的
聞
思
加
行
，
強
力
推

動
，
到
了
極
喜
地
的
初
心
時
，
就
可
除
掉
意
識
上
的
我
法
二
執
，
轉
入
平
等
性
智
。

「
無
功
用
行
我
恆
摧
」

一
、
分
釋

「
無
功
用
行
」
是
不
必
再
加
勉
強
。

「
我
恆
摧
」
是
常
常
摧
滅
俱
生
我
執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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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合
釋

七
地
以
後
到
了
第
八
地
，
才
能
獲
得
任
運
自
得
的
無
功
用
行
（
不
必
再
加
勉
強
）
，

自
然
斷
絕
種
子
，
常
常
摧
滅
俱
生
我
執
，
這
就
是
「
無
功
用
行
我
恆
摧
」
的
意
義
。
但
這

時
候
平
等
性
智
雖
然
顯
露
，
而
根
本
無
明
仍
然
還
有
，
因
之
度
化
眾
生
不
能
普
遍
。
舉
個

例
子
，
譬
如
：
講
經
是
令
大
家
聞
法
得
利
益
，
對
聽
經
的
人
沒
有
分
別
，
就
是
平
等
性
。

但
有
少
數
聽
者
不
如
法
，
或
不
用
心
，
而
遽
有
是
類
眾
生
不
可
度
，
或
不
予
度
心
理
，
這

樣
仍
未
得
到
純
淨
的
平
等
，
必
如
佛
的
程
度
，
就
是
眾
生
將
我
身
體
碎
段
，
仍
不
減
退
絲

毫
度
他
的
心
理
才
好
。

「
如
來
現
起
他
受
用
」

一
、
分
釋

「
如
來
」
就
是
佛
。

「
現
起
」
就
是
示
現
出
來
。

「
他
受
用
」
就
是
他
受
用
身
。

二
、
合
釋

先
從
他
受
用
說
起
，
這
裡
所
說
的
他
受
用
身
，
就
是
佛
報
身
裡
面
的
一
種
，
報
身
分

自
受
用
與
他
受
用
二
種
。
所
謂
自
受
用
，
就
是
佛
在
無
量
劫
以
來
，
用
福
慧
莊
嚴
的
大
圓

鏡
智
，
所
現
出
的
圓
滿
色
身
，
是
自
己
受
法
樂
，
不
是
外
道
、
二
乘
菩
薩
所
能
領
受
的
境

界
。
他
受
用
，
就
是
在
因
中
，
諦
觀
人
法
平
等
，
果
上
現
其
平
等
性
智
，
專
為
十
地
菩
薩

說
法
，
使
他
們
得
到
大
乘
法
樂
，
不
到
佛
的
桯
度
，
絕
不
能
得
到
他
受
用
身
。
所
以
說
：

「
如
來
現
起
他
受
用
」
，
就
是
這
個
意
義
。

「
十
地
菩
薩
所
被
機
」

一
、
分
釋

「
十
地
菩
薩
」
菩
薩
位
等
。

「
所
被
機
」
是
所
當
機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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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合
釋

如
來
現
起
的
他
受
用
身
，
只
有
十
地
菩
薩
才
能
當
機
，
為
什
麼
呢
？
因
為
地
前
菩
薩

沒
有
證
得
真
如
，
意
識
上
還
存
有
人
我
相
的
影
子
，
不
能
夠
以
有
相
心
見
無
相
佛
，
所
以

說
唯
有
十
地
菩
薩
才
能
承
擔
如
來
現
起
的
他
受
用
身
。

以
上
第
七
識
講
完
，
下
面
開
始
講
第
八
識
。

本
識
偈
頌
的
第
一
句
，
是
講
此
識
的
性
及
相
應
法
，
請
看
本
文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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